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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學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學生實習課程作業要點 

一、 為加強本系臨床實習教學及提高學生實習水準，特依據本校學生實習辦法第 3 條規定

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臨床實習，係指本系第四學年必修課程：醫學影像診斷技術學實習(學分數

7 學分)、放射治療技術學實習(學分數 3 學分)、核子醫學技術學實習(學分數 3 學分)，

共 13 學分。 

本系學生臨床實習課程實施期程，依據中華民國考選部及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全國聯

合會相關規範建議，需在同一臨床實習機構，連續實習至少 26週以上，安排於每年

七月起開始實施。實習期間不得回校修習學分。 

三、 實習媒合與分發 

一、本系實習媒合與分發於三年級第二學期進行，以一至三年級上學期必修課程成績

之總積分排名為志願選填及分發順序之依據(以教務處成績為準，不含體育與大學

之道)，於第六學期開學時進行結算，合計不及格學分數少於(不含)九學分者，得

修習實習課程，不符合實習資格者不另行分發。 

二、總積分為五學期積分乘上權重之和，計算方式如下： 

(一)每學期之積分為該學期之各必修科目成績乘上該科目之學分數之和。 

(二)每學期成績權重： 

1、第一學期佔 10% 

2、第二學期佔 10% 

3、第三學期佔 20% 

4、第四學期佔 25% 

5、第五學期佔 35% 

(三)重修科目以末兩次成績平均計算。 

(四)總積分計算至小數點第二位(四捨五入)，若有總積分相同者，以第五學期之

積分成績，作同分參酌分發。 

三、本系實習分發結束時，無故缺席或未媒合成功者，得由本系學生實習委員會安排

其實習機構。 

四、實習醫院分發結果一經公佈，即不得更改。 

五、學生不得自行安排實習單位，或未經本系核准而逕行實習，違者其實習成績不予

承認。 

四、 實習前，學生應具放射診斷攝影技術學實驗課程修習紀錄，若未修習或因故退選者，

不得實習。 

五、 學生「實習計畫書」由本系與實習機構共同協助擬定。實習期間之作息，依實習機構

之規定為準。 

六、 實習作業及評分 

一、實習學生於每月 25-30日(最遲 30日的 24:00前)上傳繳交實習心得報告。 

二、實習成績由實習機構與實習組教師共同評定，評分比重由本系訂定。 

三、對於實習總成績有異議者，應於收到成績通知之日起七日內填寫「校外實習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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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附件： 無 

※修正記錄： 093 年 12 月 16 日 系務會議修定通過 

 094 年 06 月 16 日 系務會議修定通過 

 096 年 03 月 02 日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097 年 03 月 11 日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099 年 08 月 10 日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 年 03 月 14 日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 年 03 月 11 日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申訴書」向本系學生實習委員會申請異議。 

七、 實習輔導機制 

一、為提高實習成效及建立溝通管道，於實習期間不定期了解學生實習狀況。 

二、本系專任教師均有義務擔任實習輔導教師。輔導次數以每學期至少二次為原則，

並填報「實習輔導訪視表」。 

八、 實習不適應離退轉介機制 

一、實習期間，實習生因實習環境條件與實習內容不適應等狀況，經老師輔導無效，

得填寫「學生轉介與终止校外實習申請表」，向實習機構及本系提出實習中止之

協商，由實習機構與本系共同決定實習中止或持續。 

二、學生因故终止實習回校修課，應依本校選課時程進行選課，若已逾本校選課時程 

，依學校規定辦理。 

三、學生因故中途轉換實習單位時，依學校規定辦理。 

九、 輻射劑量佩章管理機制 

一、實習期間，請妥善保管輻射劑量佩章，如有發生遺失，請立即向本系通報，並於

24小時內提供自述報告。務必配合學校及實習醫院遺失通報流程調查。 

二、本系對因個人因素遺失佩章者之處置如下： 

(一)遺失佩章 1次，當科實習總成績得扣 5分。 

(二)遺失佩章 2次，得視情節記小過 1次。 

(三)遺失佩章達 3次者，實習成績以不及格論之，並得中止實習。 

(四)佩章遺失所衍生之行政、事物等費用，由當事人全額支付。 

三、非個人因素遺失者，本系得視情節酌予扣分，然賠償費用仍需全額支付。 

十、 實習期間，如有下列情形，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者，予以停止實習： 

一、違反實習機構相關規定，情節嚴重者。 

二、請假時數(含公、事、病假)超過應實習總時數三分之一(含)以上者。 

三、連續三天(含)以上未經請假規則辦理，而不到班者。 

四、經醫師診斷有重病，不宜繼續實習者。 

五、違反校規情節嚴重，經決議退學者。 

六、學生於實習學期中依規定申請休學，經校方核准者。 

十一、 實習申訴機制 

若對於實習機構實習內容之管理措施或處理情形，認為實習權益受損害，得填寫「校

外實習權益申訴書」向本系學生實習委員會提出申訴。 

十二、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三、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審議、院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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